







黔江发改委发〔2026〕130号
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黔江区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邻鄂镇沙子场3组岩上至湖北坪坝营镇走马岭村3组边界联网路硬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 复

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：
你单位《关于报送黔江区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邻鄂镇沙子场3组岩上至湖北坪坝营镇走马岭村3组边界联网路硬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（邻鄂府函〔2026〕52号）收悉。结合黔江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的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同意实施黔江区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邻鄂镇沙子场3组岩上至湖北坪坝营镇走马岭村3组边界联网路硬化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604-500114-04-01-428984）。现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法人：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
二、建设地点：邻鄂镇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路线全长1.52公里，共涉及2条路线，主线起于岩上，止于小大坑，路线长1.02公里；支线2起于廉租房，止于走马村3组，路线长0.5公里。对该项目全线硬化，路基宽度4.5米，20厘米厚C25水泥混凝土路面。
四、建设工期：6个月。
[bookmark: _Hlk133242824]五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估算总投资92.41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86.57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3.15万元，基本预备费2.69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中央专项补助资金，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。
六、招标核准：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及招标组织形式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实施。
七、有关事项：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，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，抓紧开展下步工作。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，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，防止工程超过审定投资。

附件：黔江区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邻鄂镇沙子场
3组岩上至湖北坪坝营镇走马岭村3组边界联网路硬化工程投资估算表
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3日

















附件
黔江区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邻鄂镇沙子场3组岩上至湖北坪坝营镇走马岭村3组边界联网路硬化工程投资估算表

	序   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
	一
	工程费用
	86.57 

	1
	黔江区2026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邻鄂镇沙子场3组岩上至湖北坪坝营镇走马岭村3组边界联网路硬化工程
	86.57 

	二
	工程建设其他费
	3.15 

	1
	工程建设监理费
	1.98 

	2
	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
	0.75 

	3
	设计文件审查费
	0.07 

	4
	工程保险费
	0.35 

	三
	基本预备费
	2.69 

	四
	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
	92.41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6年4月23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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